附件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数据汇总表
填报单位：             （加盖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项目
	“回头看”重点内容
	累计排查数
	累计整改完成数

	排查
进展
	1
	排查机构数（个）
	
	

	
	2
	排查材料数（份）
	
	

	
	3
	排查从业人员数（人）
	
	

	
	4
	启动“回头看”工作县数（个）
	
	

	
	5
	完成“回头看”工作县数（个）
	
	

	发现并
处置违规情况
	6
	“假压减、真运营”机构数（个）
	
	

	
	7
	已压减机构未消课或未退费金额数（万元）
	
	

	
	8
	违规收费机构数（个）
	
	

	
	9
	违规收费金额数（万元）
	
	

	
	10
	未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机构数（个）
	
	

	发现并
处置违规情况
	11
	隐形变异查处数（个/次）
	

	

	
	
	其中
	违规开展培训的学科类培训机构数（个）
（包括违反培训内容、地点等有关规定）
	
	

	
	
	
	证照不全的违规机构数（个）
	
	

	
	
	
	个人违规开展学科培训（次）
（包括有偿家教、众筹私教等）
	
	

	
	12
	不合规的培训材料数（份）
	
	

	
	13
	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教学、教研人员数（人)
	
	

	
	14
	从业人员中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数（人）
	
	

	
	15
	未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的机构数（个）
	
	

	
	16
	未全面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的区县数（个）
	
	

	
	17
	违反规定时间开展培训的机构数（个）
	
	

	
	
	其中
	违规开展全日制培训的机构数（个）
	
	

	
	
	
	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组织学科培训或线下结束时间晚于20：30、线上培训晚于21：00的机构数（个）
	
	


填表说明：“回头看”重点内容中第1、4、5、15、16栏数据各机构不填写，由区教育局填报；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核查表
　　　　  培训学校 （盖章）        校长：                                       年   月    日
	七看项目
	“回头看”重点内容
	核查情况记录
	核查方式

	1.看培训机构压减

	是否存在“假压减、真运营”现象，重点核查已经注销或转型的培训机构仍在利用原师资、生源等继续开展学科培训等情况。
	已压减机构未消课或未退费金额数    （万元）
	1.现场察看；2.看招生简章、课程安排表；3.机构资质证明

	2.看“营转非”“备改审”
	是否存在学科类机构“名有非营利外壳，实为营利性行为”现象，重点核查抽逃开办资金、私设账外资金、违规关联交易、虚增业务成本等情况。
	
	1.现场察看；2.登记证书；3.会计帐目

	3.看培训收费监管
	是否存在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未纳入监管情况，重点核查违规收费、使用不规范合同问题，特别是学科类机构未规范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要求等情况。
	违规收费金额数    （万元）；未执行政府指导价情况
	[bookmark: _GoBack]1.收费公示；2.银行监管协议；3.监管账户余额截截图；4.与家长签订培训合同

	4.看隐形变异治理
	是否存在违规开展学科培训、打“擦边球”现象，重点核查非学科类机构、证照不齐等不具备学科培训资质的机构违规开展学科培训，以及个人以“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指导”“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等情况。
	
	1.明察暗访；2.现场察看；3.课程安排表

	5.看培训行为规范
	是否存在培训时间、培训材料内容不合规，从业人员不符合资质等现象，重点核查培训机构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以及培训机构是否存在违规组织在校生特别是毕业班学生开展全日制培训的情况。任何学校不得允许在校生正常上课时间旷课或以请假名义参加校外培训。
	不合规的培训材料数    （份）；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教学、教研人员数   （人)；从业人员中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数   （人）。
	1.课程安排表、作息时间安排表；2.培训教材；3.教职工花名册与资质证明、无犯罪证明；4.培训班分班花名册

	6.看数据信息填报
	是否落实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使用要求，重点核查填报数据信息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以及课程上架进度等情况。
	
	1.察看平台与机构APP

	7.看风险防范
	是否存在各类风险隐患，如退费难、劳动用工纠纷、网络舆情、疫情防控等风险问题，重点核查解决退费难问题、校外培训监管执法、防范化解劳动用工风险等机制建立及落实等情况。
	
	1.现场察看；2.访谈师生；3.劳动合同；4.培训服务合同；5.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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